淄 博 市 消 防 救 援 支 队

关于制定2024年度消防监督抽查计划的通知

各社会单位：

　　为进一步落实消防监督检查工作，预防和减少火灾危害，保障公共安全,督促各社会单位履职尽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山东省消防条例》、《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和《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要求，淄博市消防救援支队将依托“双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管信息系统对全市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及部分一般单位进行消防监督抽查，现将具体要求通知如下：

　　一、消防监督抽查主要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2、《山东省消防条例》；

3、《淄博市消防条例》；

　　4、《消防监督检查规定》；

　　5、《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二、消防监督抽查时间

　　自通知印发之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

　　三、消防监督抽查范围

　　全市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及部分一般单位。

　　四、消防监督抽查内容

　　1、建筑物或者场所的使用情况是否与消防验收或者进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时确定的使用性质相符;

　　2、消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是否制定;

　　3、消防设施、器材和消防安全标志是否定期组织维修保养，是否完好有效;

　　4、电气线路、燃气管路是否定期维护保养、检测;

　　5、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是否畅通，防火分区是否改变，防火间距是否被占用;

　　6、是否组织防火检查、消防演练和员工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自动消防系统操作人员是否持证上岗;

　　7、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场所是否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

　　8、生产、储存、经营其他物品的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的，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9、对人员密集场所还应当抽查室内装修材料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外墙门窗上是否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0、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情况，包括是否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是否开展每日防火巡查并建立巡查记录;是否定期组织消防安全培训和消防演练;是否建立消防档案、确定消防安全重点部位。对属于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还应当检查单位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中承担灭火和组织疏散任务的人员是否确定;

11、其他依法需要检查的内容。

　　五、消防监督抽查要求

抽查工作主要依托“双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管信息系统进行，每月进行抽取并将抽查的单位名单和结果向社会进行公告。监督抽查计划根据工作实际进行动态调整，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监管区域实际情况确定，既保证必要的抽查覆盖面和工作力度，又避免检查过多和执法扰民。对重点行业领域，或者有多次被举报投诉以及严重违法失信记录的检查对象，适当增加抽查比例和频次，加大检查力度；对风险较低的行业领域，或者守法守信记录良好的检查对象，可适当降低抽查比例和频次。在随机抽查的基础上，支队还将充分运用夜查、复查、暗访等方式，及时发现和查处各类火灾隐患，保持隐患排查整治的高压态势，确保全市消防安全形势稳定。

此通知。

附件:全市2024年度消防监督抽查单位计划

　                           　

淄博市消防救援支队

　　                                2024年3月31日

